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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公告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体系，确保污水厂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各项应急工作能够快速启动，高效有序，避免和最大限度地减轻突发环境事件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结合污水厂实际情况，制定了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现批准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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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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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856]1任务来源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位于东乡区孝岗镇河山村饶家源组，日处理生活污水6 万吨/日，主要收集东乡区县城生活污水。2017年，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启动了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将现状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由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B 标准提高到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
为贯彻实施《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建立健全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机制，科学高效有序地应对突发环境事件，避免和最大限度地减轻突发环境事件对环境、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东乡分公司于2021年5月下达了《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环境应急预案”)的编制，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和《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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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895]2编制原则和依据
[bookmark: _Toc3742]2.1编制原则
(1)以人为本，环保优先原则
将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环境事故造成环境污染及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预防、预警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将事故损失和社会危害减小到最低程度。
(2)实用性原则
采用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专家作用，采用先进的救援装备和技术，快速响应，高效统一，符合地区与污水厂的实际，确保技术与经济的可行性。
(3)预防为主，防控结合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好预防、预测和预警工作，做好常态下的风险评估、物资储备、队伍建设、预警演练等工作。
(4)与相关环境应急预案相衔接原则
当发生超出污水厂处置能力的突发环境事件时，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由上级部门启动相应级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环境恢复等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4265]2.2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1月1日实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1月1日实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 26日实施）；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实施）
(5）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3年12月7日实施）；
(6）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 941-2018）2018-03-01）实施； 

[bookmark: _Toc13507]3编制过程概述
[bookmark: _Toc16116]3.1技术路线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的技术路线见图3.1-1。
[image: ]
图3.1-1   技术路线图
[bookmark: _Toc7512]3.2编制过程
3.2.1准备阶段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于2021年9月成立了应急预案编制小组，委托污水厂办公室作为应急预案编制小组的主要负责部门，明确了编制组组长、成员组成、工作任务、编制计划及经费预算。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东乡分公司于2021年9月启动环境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并组织技术人员成立了环境应急预案编制组，编制环境应急预案。
编制组首先对相关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文件进行了研究，而后对企业、周边环境及自然环境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2021年10月编制组召开内部会议，初步确定工作内容，并明确了技术关键、技术路线、时间进度和最终提交成果形式等，最终确定实施方案。至此，本预案的编制工作全面开始启动。
3.2.2 调研及评估阶段
2021年11月编制组根据实施方案对污水处理厂进行了详细的现场调研，主要针对各环境风险源、污染处理设施、周边环境敏感受体、应急组织机构、预警措施、应急处置措施、应急资源储备情况进行了调查，同时对污水处理厂环境风险隐患进行了详细排查。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和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3.2.3预案编制阶段
2021年12月，编制组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汇总分析各种资料、数据，同时编制组组织了内部研讨，对预案框架及内容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环境应急预案 (初稿)。
编制组将编制完成的环境应急预案(初稿)进行了内部讨论与评审，根据各级审核意见，编制组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了修改，完成了环境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
编制组将环境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提交给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东乡分公司，向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东乡分公司征求意见，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东乡分公司提出了如下修改意见：(1)对公司基本信息进行调整；(2)对公司应急组织体系进行调整；(3)对公司应急物资装备情况进行完善细化。
编制组针对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研讨，在此基础上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了修改，完成了环境应急预案(报审版)及编制说明。
3.2.4评审发布阶段
2021年12月，编制组及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东乡分公司组织专家对环境应急预案(报审版)进行函审，并形成专家评审意见。
编制组与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东乡分公司针对专家评审意见讨论后确定环境应急预案修改方案，并按照修改方案进行了修改，完成环境应急预案(备案版)及编制说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由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东乡分公司签署后正式发布。










[bookmark: _Toc10739]4重点内容说明
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重点内容主要为应急救援组织体系、预警与信息报送、应急响应、应急处置等。
[bookmark: _Toc28858]4.1应急救援组织体系
污水处理厂设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公司应急救援体系见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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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应急救援体系图
[bookmark: _Toc27343]4.2预警与信息报送
4.2.1报警、通讯联络方式
(1)污水处理厂环境应急工作日常办事机构设在中控室，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24小时负责人为厂长。
(2)污水厂应急指挥中心成员手机24小时开机，发生紧急情况时可通过手机联系、传递有关应急信息和命令。
(3)厂区污水进、出水口设置了自动在线监测系统，可实时监控进出水水质情况。
4.2.2信息上报
污水厂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启动Ⅰ级应急响应级别的，污水厂应急指挥中心及时向东乡区人民政府、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报告，若涉及安全生产事故导致的突发环境事件，及时上报东乡区应急管理局。
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
(1)初报
初报是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首次上报。污水处理厂应急指挥中心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立即进行核实，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做出初步认定。
初报可采用电话直接报告，主要内容包括：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数据、人员受害情况等环境敏感点受影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并提供可能受到突发环境事件影响的环境敏感点的分布示意图。
(2)续报
续报在查清突发环境事件有关基本情况后随时上报。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视突发环境事件进展情况可一次或多次报告。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突发环境事件有关确切数据、发生的原因、过程、进展情况、危害程度及采取的应急措施、措施效果等基本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事件级别发生变化的，当按照变化后的级别报告信息。
(3)处理结果报告
处理结果报告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上报。处理结果报告采用书面报告，处理结果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出具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处理结果报告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立即报送。
[bookmark: _Toc5313]4.3企业应急响应分级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等级启动条件见表4.3-1。
表4.3-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等级启动条件一览表
	响应级别
	响应主体
	启动条件

	Ⅰ级
	东乡区人民政府、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
	污水处理装置故障、停电等引起超标污水较长时间排放，进入周边河流，可能危及周边环境安全

	Ⅱ级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
	①污水输送管道破裂、污水处理效率降低等引起污水超标排放，但未污染到周边河流、土壤、地下水，公司可控；
以上事件发生后经研判厂区可控，可能危及厂区范围内环境安全或公众安全

	Ⅲ级
	事故班组
	①污水处理装置故障，事故班组人员及时修复，未对出水水质产生影响；
②实验室危化品小剂量泄漏，未造成泄漏区域环境危害或人员损伤；
以上事件发生后班组可控，可能危及事故工段内环境安全或公众安全。


当启动Ⅰ级响应时，污水厂应急指挥中心在10分钟内向东乡区人民政府和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报告。
[bookmark: _Toc1030]4.4应急处置
4.4.1地表水泄漏环境风险处置措施
①泄漏
若公司污水输送管道破裂等情况下，污水发生泄漏造成地面漫流，作业人员及时关闭上游阀门，并采用堵漏工具进行处理或更换。
②污水超标排放
若因进水水质或水量超出污水厂进水要求而对污水厂造成冲击、运行参数控制不当、污泥活性降低或装置故障等，进而导致污水处理站运行不稳定，处理效率降低的污水超标排放事故；公司应急指挥中心通过控制污水流量、生化反应时间、水力停留时间、调整污泥沉降比、排泥时间等运行参数最大限度保证污水厂处理效率，同时采取在污水外排口投加化学药剂(如聚合次氯酸钠铝等)、控制进水等方法，确保废水达标排放。
③污水处理设备故障
污水厂关键工序如粗格栅、细格栅、污水提升泵、污泥进料泵、污泥脱水机等均设有备用设备。同时污水厂生化处理系统，各系统均独立运行，单组处理系统故障情况下，可利用其处理系统进行水量重新分配，确保不出现污水直接排放的情况。
若经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判断，超出公司应急响应能力时，及时上报东乡区人民政府、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并采取先期处置措施。公司应急指挥中心迅速采取应急治理措施，在周边河流适宜位置设置拦截吸附设施，防止超标污水扩散，并对拦截的超标污水进行处理，对周边水体开展应急监测。
4.4.2地下水泄漏环境风险处置措施
公司在开展地下水日常监测时，一旦发现厂址所在区域及下游地下水监测因子浓度突然升高，或者接近、超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相关标准要求等异常现象，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经确认后，立即启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在全厂范围内查找可能对地下水水质造成影响的环境风险源，核查厂区各污水处理池的防渗情况、环境风险物质泄漏及排放情况，同时立即上报东乡区人民政府、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由政府协调东乡区环境监测站对区域地下水开展应急监测，查明污染原因，第一时间切断污染源。一旦确认存在地下水污染，需启动地下水污染治理相关应急预案，组织水利、环保、市政以及水源地管理等部门制定方案，采取物理、化学、生物等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bookmark: _Toc25813][bookmark: _Toc24293][bookmark: _Toc3544]4.5桌面推演情况
企业根据《预案》开展了桌面推演，应急指挥中心以及应急处置队伍包括抢修救援组、警戒疏散组、后勤保障组、环境监测组的负责人共9余人参加。
此次桌面推演，主要推演内容为企业可能出现的突发环境事件如：废水污染治理设施异常；通讯或运输系统故障事故。推演结束后，参与人员对推演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并且对推演中暴露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具体见表4.5-1）。
表4.5-1推演暴露问题及解决措施清单
	序号
	存在问题
	解决措施

	1
	各应急处置小组互相衔接薄弱
	组织开展预案专项培训，切实加强预案实际演练，增强各小组对预案的熟悉程度，提升各小组配合衔接的默契。

	2
	处置小组部分成员对厂内治污设施操作不熟练
	开展治污设施培训，加强员工操作能力。

	3
	应急救援指挥部及各应急处置小组不能流利使用对讲机进行应急指挥
	安排应急救援指挥部及各应急处置小组熟悉对讲机使用。

	4
	医疗救护组人员急救知识不熟悉
	全厂范围内，开展人员安全急救讲座，做到人人懂急救。




[bookmark: _Toc19637]5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
《预案》评审前，在公司内部广泛征求意见，收到了若干关于完善应急预案的意见，主要的意见如下： 
1、按《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办法》对环境事件重新分级。 
2、补充突发事件应急关系图。 
3、完善评价原则。 
4、增加周边敏感点的联系方式。 
会后，预案编制工作组采纳了这些意见，并对《预案》进行了完善。






















[bookmark: _Toc4501]6评审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167]6.1评审代表
2021年12月，编制组及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东乡分公司组织专家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了函审，专家组评审意见为同意通过评审。
[bookmark: _Toc8018]6.2评审意见
专家组评审意见如下：
1、应急预案：完善周边环境敏感点调查（3Km范围)；风险预案事故情况补充周边环境敏感点调查及村委会联系电话；完善附图（规范图名、风向标及比例尺等）。
2、突发环境事件环境风险评估：补充预测废水事故排放对纳污水体产生的影响范围及相应采取的应急措施；补充现有风险应急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及整改时间。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补充风险撤离路线图，补充环境风险演练照片。
3、充实编制依据，更新《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完善应急预案关系图，说明本预案的组成及其组成之间的关系、与生产安全事故预案等其他预案的衔接关系、与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应急预案的衔接关系；完善应急队伍成员名单和联系方式、监控信息的获得途径和分析研判的方式方法；完善信息报告内容，如向受影响的居民、单位的通报；细化企业应急监测能力，明确监测执行单位，完善应急监测方案；完善应急处置卡；完善附图附件（安远县），补充雨污管网及重要阀门设置图、应急物质分布图。
4、补充东乡县生活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改造工程“三同时”验收情况；核实消毒剂种类（如工业盐化学成份）、最大储存量，完善环境风险物质识别；明确企业环境风险节点，补充污水处理工艺流程说明；补充生产工艺、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各项指标的赋值，完善环境风险受体类型调查；完善国内外同类企业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源强分析、释放途径和危害后果分析；核实现有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所存在的差距。
5、细化外部应急机构信息和周边应急资源调查；明确应急场所、应急资源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需要完善的应急资源或装备。
编制组针对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了采纳，按照意见对应急预案报告进行了调整。



二、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前言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突发环境事件具有发生突然、扩散迅速、危害范围广的特点，污染物没有固定的排放方式和排放途径，事件对环境可能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为有效防范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及时、合理处置可能发生或突然发生的各类突发环境事件，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及正常生产、生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要求和环境保护部门的有关规定，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东乡分公司根据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生产运行情况，制定了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预案主要包括环境风险源识别与风险评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体系与职责、应急能力建设、预警与信息报送、应急响应和措施、后期处置、保障措施等内容。重点加强对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日常管理和环境安全防范工作，严防各种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规范和强化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以预防发生为重点，逐步完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处置及善后工作机制，建立防范有力、指挥有序、快速高效和统一协调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体系，以增强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科学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该预案由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东乡分公司制定，由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东乡分公司批准发布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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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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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36529666][bookmark: _Toc12817][bookmark: _Toc476314932]1总则
[bookmark: _Toc22109][bookmark: _Toc476314933][bookmark: _Toc536529667]1.1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机制，强化环境风险管理，科学有序高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预防、预警突发性环境污染、破坏事件的发生，提高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将突发环境事件损失和社会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安全，保护环境，促进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18320][bookmark: _Toc536529668][bookmark: _Toc476314934]1.2编制依据
1.2.1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26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11月1日)；
1.2.2法规与规章
(1)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
(2)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3)关于加强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
(4)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5)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6)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7)事故状态下水体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要求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
1
)
[bookmark: _Toc536529669][bookmark: _Toc16041][bookmark: _Toc476314935]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
[bookmark: _Toc476314937][bookmark: _Toc2677][bookmark: _Toc536529670]1.4各级应急预案衔接
与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相衔接的预案为东乡区相关政府部门及东乡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当突发环境事件超出污水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能力时上报东乡区人民政府、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应急预案衔接情况见图1.4-1。
[image: ]
图1.4-1各级应急预案衔接示意图
[bookmark: _Toc476314938][bookmark: _Toc536529671][bookmark: _Toc8247]1.5工作原则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快速反应、科学处置，资源共享、保障有力，预防为主，防控结合；就近处置，防止扩散；汲取经验，坚持改进为原则，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高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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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Toc536529672][bookmark: _Toc3629][bookmark: _Toc476314939]2公司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476314940][bookmark: _Toc9865][bookmark: _Toc536529673]2.1单位的基本情况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位于东乡区孝岗镇河山村饶家源组，日处理生活污水6万吨/日，主要收集东乡区县城生活污水。2017年，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启动了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将现状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由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B 标准提高到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基本信息见表2.1-1。
表2.1-1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基本信息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单位名称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东乡分公司

	2
	单位所在地
	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孝岗镇河山村饶家源组

	3
	中心坐标
	东经：116°34′20″；北纬：28°12′4″

	4
	行业类别
	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

	5
	企业规模
	日处理量：6万m³/d

	6
	厂区面积
	96096.11㎡

	7
	从业人数
	29人

	8
	隶属公司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

	9
	所属集团
	南昌水业集团


[bookmark: _Toc536529674][bookmark: _Toc9962][bookmark: _Toc476314963]2.2生产的基本情况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主要收集东乡区城镇生活污水，总处理规模6万m3/d，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增细格栅及沉砂池、二沉池、氧化沟、高效沉淀池、过滤池、接触消毒池、消毒加药间、污泥脱水机房等。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理。污水厂进出水水质要求见表2.2-1。
表2.2-1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水质要求 单位：mg/L
	指标
	COD
	BOD5
	SS
	NH3-N
	TN
	TP

	进水水质
	220
	120
	200
	25
	35
	3.0

	出水水质
	≤50
	≤10
	≤10
	≤5（8）
	≤15
	≤0.5


2.2.1主要原辅材料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涉及使用的原辅材料主要为絮凝剂PAM(聚丙烯酰胺)、铁盐、工业盐等，主要原辅材料使用情况见表2.2-2。
表2.2-2   主要原辅材料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状态
	储存方式
	包装规格
	储存地点
	最大储存量
	是否为环境
风险物质

	1
	PAM
	固态
	袋装
	25kg
	储药间
	4t
	否

	2
	铁盐
	固态
	桶装
	13000kg
/30000kg
	储药间/脱泥车间
	26t/
30t
	否

	3
	工业盐
	固态
	袋装
	50kg
	消毒间
	20t
	否

	4
	石灰
	固态
	桶装
	13000kg
	脱泥车间
	13t
	否


2.2.2生产工艺流程
本污水处理厂生产工艺流程图见下图。
[image: ]

图2.2-1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工艺流程图
[bookmark: _Toc14553][bookmark: _Toc476314964][bookmark: _Toc536529675]2.3危险化学品的基本情况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实验室内涉及的危险化学品主要包括硫酸等。危险化学品情况见表2.3-1。
表2.3-1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危险化学品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年使用量
	最大储存量
	储存方式
	运输方式
	备注

	1
	硫酸
	50L
	70L
	瓶装,酸碱PP柜
	汽车
	水质检测实验所需

	2
	重铬酸钾
	150g
	1000g
	瓶装,保险柜
	汽车
	水质检测实验所需

	3
	硫酸汞
	300g
	500g
	瓶装,保险柜
	汽车
	水质检测实验所需

	4
	氢氧化钠
	2500g
	3000g
	瓶装,酸碱PP柜
	汽车
	水质检测实验所需

	5
	过硫酸钾
	1000g
	1500g
	瓶装,保险柜
	汽车
	水质检测实验所需

	6
	盐酸
	0.8L
	2L
	瓶装,酸碱PP柜
	汽车
	水质检测实验所需

	7
	碘化汞
	200g
	500g
	瓶装,保险柜
	汽车
	水质检测实验所需

	8
	硝酸银
	10g
	100g
	瓶装,保险柜
	汽车
	水质检测实验所需

	9
	铬酸钾
	30g
	500g
	瓶装,保险柜
	汽车
	水质检测实验所需


[bookmark: _Toc476314965][bookmark: _Toc536529676]通过比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进行重大危险物辨识，得出 Σqn/Qn=3.2×10-6﹤1，厂区不构成重大危险源，无重要环境风险单元。 
[bookmark: _Toc15240]2.4周边环境状况及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污水厂周边环境保护目标情况见表2.4-1。
表2.4-1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要素
	环境保护目标
	方位
	厂界距离/m
	保护级别

	环境空气
	河山村
	东北
	670
	（GB3095-2012）二级

	
	饶家源
	西北
	500
	

	
	里石溪
	西南
	3400
	

	水环境
	北港河
	东南
	500
	（GB3838-2002）Ⅲ类水体

	
	幸福水库
	11000
	地表水2类标准

	声环境
	厂界1m处

	（GB3096-2008） 2类标准



[bookmark: _Toc476314966][bookmark: _Toc29938][bookmark: _Toc536529677]3环境风险源识别与风险评估
[bookmark: _Toc476314967][bookmark: _Toc536529678][bookmark: _Toc900]3.1环境风险源识别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在生产环节过程中涉及污水，同时考虑到公司外排口下游水体的敏感性，本次将超标污水作为环境风险物质。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环境风险物质情况见表3.1-1。
表3.1-1   环境风险物质情况一览表
	序号
	环境风险
物质名称
	状态
	储存方式
	最大储存量
	临界量(t)
	是否为重大危险源

	1
	超标污水
	液态
	--
	6万t/d
	--
	否


备注：环境风险物质识别参考《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附录B中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清单，同时考虑到污水厂外排口下游水体的敏感性，本次将超标污水作为环境风险物质；重大危险源判定参考《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别》(GB18218-2009)中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536529679][bookmark: _Toc476314968][bookmark: _Toc27092]3.2环境风险评估
超标污水主要影响外环境地表水及地下水，可能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
根据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生产、使用及贮存过程中环境风险物质的品种、数量、危险性质以及可能引起环境风险事故的特点，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环境风险源风险评估结果见表3.2-1。
表3.2-1环境风险评估结果一览表
	序号
	潜在
风险源
	事件情景
	事件原因
	产生污染物
	危害对象
	波及范围

	1
	污水处理池
	泄漏、污水超标排放、污水事故排放
	①阀门失灵，设备故障或防渗层受损等；
②停电；
③污水处理运行不稳定；
④自然灾害、极端天气、不利气象条件等
	超标污水
	地表水、地下水、土壤
	厂区、北港河






[bookmark: _Toc536529680][bookmark: _Toc31104][bookmark: _Toc476314969]4应急组织体系与职责
[bookmark: _Toc305850297][bookmark: _Toc305829476]为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成立应急指挥中心，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并建立应急组织机构和应急救援组，包括抢修救援组、警戒疏散组、后勤保障组、环境监测组以及专家组，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处置、救援等进行统一指挥协调。
[bookmark: _Toc476314970][bookmark: _Toc536529681][bookmark: _Toc22677]4.1指挥机构的组成
4.1.1应急救援组织体系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设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应急救援体系见图4.1-1。
[image: ]
图4.1-1   应急救援体系图
4.1.1应急指挥机构组成
(1)应急指挥中心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由总指挥、副总指挥、指挥中心成员组成。具体组成如下：
总指挥：片区部长
副总指挥：厂长
指挥中心成员：生产部长、机修班长、运行班长、综合部长、化验班长
(2)应急办公室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应急指挥中心设立环境应急工作日常办事机构，设在中控室，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24小时负责人为厂长，值班电话为15350047666。
(3)现场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厂长
副总指挥：生产部长
成员：各应急救援小组组长
(4)各应急救援组
①抢修救援组
组长：生产部长
副组长：机修班长
成员：生产部成员、检修组成员
②警戒疏散组
组长：综合部长
组员：综合部成员
③后勤保障组
组长：运行班长
组员：运行部成员
④环境监测组
组长：化验班长
组员：化验室成员
[bookmark: _Toc476314971][bookmark: _Toc20281][bookmark: _Toc536529682]4.2指挥机构的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当地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关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
(2)组织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组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队伍；
(4)负责应急防范设施(备)的建设，以及应急处置物资，特别是处理泄漏物、消解和吸收污染物的物资储备；
(5)检查、督促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置的各项准备工作，督促、协助有关部门及时消除有毒有害介质的跑、冒、滴、漏；
(6)负责组织预案的审批与更新；
(7)批准应急处置的启动和终止；
(8)确定现场指挥人员；
(9)协调事故现场有关工作；
(10)负责人员、资源配置和应急队伍的调动；
(11)及时向上级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具体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出增援请求，并向周边单位通报相关情况；
(12)接受上级应急指挥部门或政府的指令和调动，协助事故处理。配合政府部门对环境进行恢复、事故调查、经验教训总结；
(13)负责保护事故现场及相关数据；
(14)有计划地组织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培训和应急预案的演习，负责对员工进行应急知识和基本防护方法的培训。
[bookmark: _Toc276628833][bookmark: _Toc241368522]4.2.1应急指挥中心职责
4.2.1.1总指挥职责
总指挥在接到事件发生报警后，决定启动环境应急预案，由应急指挥中心通知应急救援的相关部门做好应急准备，并负责应急救援的统一指挥。根据事件发生、发展的情况决定是否请求上级应急指挥机构给予支援。具体包括：
(1)启动应急预案和决定响应终止。
(2)分析紧急状态和确定相应报警级别。
(3)负责组织应急救援预案的实施工作。
(4)评估紧急状态，升降报警级别。
(5)与企业外部应急响应部门、人员、组织和机构进行联络。
(6)决定通报外部机构。
(7)决定请求外部援助。
(8)决定从企业或其它部门撤离。
(9)在向东乡区申请应急救援时，负责向东乡区人民政府和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报告和接受指令。
4.2.1.2副总指挥职责
(1)协助总指挥工作，主抓现场应急指挥部，做好应急管理日常工作。
(2)总指挥不在抢险救援现场或受总指挥委托时担任总指挥，履行总指挥职责，全权负责应急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225308513][bookmark: _Toc228175577]4.2.1.3应急指挥中心职责
(1)根据应急指挥中心领导指令下达预警和预警解除指令。
(2)在事件发生时，根据总指挥指令，批准本预案的启动与终止，协调事件现场有关工作。
(3)对事故现场的应急救援活动采取统一部署，并对应急救援工作中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4)负责应急状态下请求外部救援力量的决策。
(5)负责人员、资源配置、应急队伍的调动，确定现场指挥部成员名单，成立现场指挥部。
(6)协调事故现场有关工作，确定事故状态下各级人员的职责，事故信息的上报工作。
(7)向上级部门报告事故情况，并落实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重要指示。
(8)接受当地政府的指令和调动，协助事件的处理。
(9)审查应急工作的考核结果。
(10)现场应急工作总结。
(11)负责接警及救援行动中的信息收集和内部信息传递，分析判断各类事故引发环境风险危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以便作出是否启动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急响应级别的决策。
(12)负责信息上报工作。
(13)负责现场及相关数据搜集整理，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事件状况。
(14)跟踪了解突发环境事件及处置情况，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领导汇报、请示并落实指令。
4.2.2应急办公室职责
(1)负责接警及救援行动中的信息收集和内部信息传递，分析判断各类事故引发环境污染危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以便公司应急指挥中心作出决策。
(2)掌握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情况，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副总指挥汇报。
(3)按照应急指挥中心指令，及时将相关命令信息通知现场应急指挥部和各工作小组。
(4)负责指挥相关应急救援小组配备必要的应急保障物资、装备设施。
(5)负责督查应急保障物资、装备设施，确保完好状态。
(6)组织制订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负责组织预案的外部评估、备案与更新，并定期组织演练。
(7)负责应急救援培训与审批应急救援演练方案。
(8)建立并管理应急救援的信息资料、档案，包括：
a.救援物资数据库：应急救援物质和设备名称、数量、型号大小、存放地点、负责人及调动方式；
b.保留公司员工名单，制定人员详细分布图；
c.建立与维护应急救援队伍各小组负责人和成员的联系方式；
d.掌握外来人员如承包商和参观者等情况，督促门卫执行进入登记制度；
e.建立与维护政府部门和应急服务机构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包括和本公司附近的有关应急救援部门，如：医院、安全、环保部门等)；
f.专家组的相关信息。
4.2.3现场应急指挥部职责
(1)按照应急指挥中心指令，负责现场应急指挥工作。
(2)收集现场信息，核实现场情况，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报告。
(3)负责调配现场应急资源。
(4)必要时，提出现场增援、人员疏散、向政府求援等建议并及时报告应急指挥中心。
(5)参与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6)当地方环保、医疗救护等其他应急救援机构到达后，可作为现场联合指挥部的成员，当联合指挥部成员在某个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由负责应急的联合指挥成员代表作出最后决策。上级部门领导到达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时，主动移交指挥权，并做好信息、物资等支持。
[bookmark: _Toc313023165][bookmark: _Toc306266612]4.2.4应急救援组职责
4.2.4.1抢修救援组职责
(1)接到抢修救援通知后，由组长牵头召集队伍，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了解事故现场情况；
(2)参与生产和工艺方面应急救援处理方案的制定；
(3)根据应急指挥中心确定的抢险方案，立即组织现场救援；
(4)根据应急指挥中心下达的指令，迅速抢修设备、管道，及时堵漏，控制事故以防扩大；
(5)转移或采取措施保护现场危险物资、重要设备设施等；
(6)指挥、协调事故装置和相关装置以及环保设施的应急处理；
(7)及时向现场指挥部汇报本组应急处置情况；
(8)负责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后的生产恢复；
(9)负责应急指挥中心交办的其它任务；
(10)有计划地开展预案演习，熟悉救援预案与程序，加强人员间的配合，进行封、围、堵等抢救措施的训练和实战演习，提高抢险救灾能力。
[bookmark: _Toc306266617][bookmark: _Toc313023170][bookmark: _Toc306266618][bookmark: _Toc313023171]4.2.4.2警戒疏散组职责
(1)接到抢险指令后，佩戴好个人防护用品，由组长牵头召集队伍迅速奔赴现场，并迅速组织事故发生地或险情威胁区域的人员撤离出危险区域；
(2)根据应急指挥中心确定事故影响范围，封锁事故现场和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识，并布置岗哨，加强警戒，巡逻检查，严禁与救援无关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3)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指挥抢救车辆行驶路线，引导外来救援力量进入事故现场；
(4)配合有关部门组织厂内人员疏散到上游或上风向集合地点。
4.2.4.3后勤保障组职责
[bookmark: _Toc313023173][bookmark: _Toc306266620](1)接到报警后，准备抢险抢救物资及设备工具；
(2)根据生产班组事故部位的管线、法兰、阀门、设备等型号及几何尺寸，对照库存储备，及时准确地提供备件；
(3)根据事故的程度，及时向外部门联系，调动物资等；
(4)负责保证事故现场救援设备、用水、用电等供应。
[bookmark: _Toc306266611][bookmark: _Toc313023164]4.2.4.4环境监测组职责
(1)事故发生后，协助环境监测站对事故区域大气、地表水中污染物浓度进行监测，确定污染物的浓度、成分及流量，处置过程中要及时提供上述监测数据。
(2)检查环保应急处置措施的落实及周围环境状况，对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实时评估，并及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汇报，确定有效防治环境污染的对策。
(3)做好对受污染的设施、设备或场所的善后环境修复处理工作。
(4)做好材料的收集工作和调查工作。
(5)负责应急指挥中心交办的其它任务。
4.2.4.5专家组
[bookmark: _Toc313023177][bookmark: _Toc306266624]建立环境应急专家库，根据事件性质组成应急专家组指导应急工作。专家组专家根据本公司基础资料和事故实际情况，迅速对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提出应急处置方案建议，供应急指挥中心决策参考。根据事件进展情况和形势动态，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意见；对突发性环境事件的危害范围、发展趋势作出科学预测，为环境应急领导机构的决策和指挥提供科学依据；参与污染程度、危害范围、事件等级的判定，对环境风险及污染区域的隔离与解禁、人员撤离与返回等重大防护措施的决策提供技术依据；指导各应急小组进行应急处理与处置；指导环境应急工作的评价，进行事件的中长期环境影响评估。
4.2.4.6事故单位
(1)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立即按照环境应急预案进行处理，防止事态扩大，并按照报告程序和内容向应急指挥中心报告情况。
(2)按照现场指挥部指令做好相应应急准备。
(3)实施事故处理后的生产恢复工作。

[bookmark: _Toc536529683][bookmark: _Toc476314972][bookmark: _Toc13590]5应急能力建设
[bookmark: _Toc21973][bookmark: _Toc476314973][bookmark: _Toc536529684]5.1应急处置队伍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设立了应急指挥中心，事故现场设立现场应急指挥部。应急指挥中心由技术专家组、现场应急指挥部、应急救援小组组成。涉及多个生产设施或影响重大的事故，由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应急救援协调指挥工作，组织有关部门成立现场指挥部。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通过日常针对性地开展应急防治与救灾演练，提高其应对突发事件的素质和能力。抢险救援组配备专业堵漏技能工人，负责维护抢修工作。同时充分利用社会应急资源，提供应急期间的抢险抢修、物资供应、医疗卫生、治安保卫、交通维护和运输等应急力量的保障。
[bookmark: _Toc11649][bookmark: _Toc536529685][bookmark: _Toc476314974]5.2应急设施和物资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根据自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的需要和特点，储备有关物资和装备，统一管理、登记应急物资和装备的类型、数量、性能和存放位置，建立完善的保障措施。当突发环境事件超出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应急能力时，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应急指挥中心可向东乡区人民政府、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申请救援。
[bookmark: _Toc307845963][bookmark: _Toc306266681][bookmark: _Toc313023227][bookmark: _Toc304533466][bookmark: _Toc185216968]5.2.1应急救援物资装备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现有应急救援物资装备情况见表5.2-1。
表5.2-1   应急救援物资装备一览表
	序号
	类型
	装  备
	数量
	存放位置
	负责人
	联系方式

	1
	监控设备
	中央控制系统
	1套
	中控室
	万百辉
	13870465527

	2
	
	视频监控系统
	1套
	中控室
	
	

	3
	
	COD、氨氮、总氮、总磷PH仪、水量、SS等在线监测系统
	1套
	在线监测室
	
	

	4
	救援防护设备
	应急照明灯
	1盏
	维修间
	万建兴
	18702657804

	5
	
	救生衣
	5套
	衣帽间、氧化沟、二沉池
	
	

	6
	
	急救药箱
	1个
	办公楼
	
	

	7
	
	救生圈
	6个
	氧化沟、二沉池
	
	

	8
	
	防毒面具
	10副
	配电房
	
	

	9
	
	防护眼罩
	10副
	配电房
	
	

	10
	
	雨靴
	10双
	配电房
	
	

	11
	
	雨衣
	2件
	维修间
	
	

	12
	
	救生绳
	1条
	处理池
	
	

	13
	
	干粉灭火器
	12个
	各设备间
	
	

	14
	抢险堵漏物资
	铁锹
	5把
	仓库
	陈高兵
	18879468762

	15
	
	水管
	50米
	仓库
	
	

	16
	
	潜水泵
	1台
	仓库
	
	

	17
	
	绳索
	条
	水池及仓库
	
	

	18
	
	水泥
	4袋
	仓库
	
	

	19
	
	备用水泵
	1台
	仓库
	
	

	20
	
	絮凝剂
	0.35吨
	仓库
	
	

	21
	
	收容桶
	2个
	仓库
	
	

	22
	
	石灰
	0.25吨
	仓库
	
	


5.2.2环境监测设备
超出自身环境监测能力时，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应急指挥中心上报东乡区人民政府，由政府协调东乡区环境监测站实施监测。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环境监测设备情况见表5.2-2。
表5.2-2   环境监测设备一览表
	序号
	器材名称
	数量(台/套)
	型号
	负责人
	联系方式

	1
	生化培养箱
	1
	SPX-250B
	徐华萍
	13755996919

	2
	COD消解仪
	1
	6B-6C
	
	

	3
	电热恒温干燥箱
	1
	DHG-9202-1
	
	

	4
	除湿机
	1
	SJ-381E
	
	

	5
	真空泵
	1
	2XZ-1
	
	

	6
	4联式水浴锅
	1
	HH-S2
	
	

	7
	高温电阻炉
	1
	SX-4-10
	
	

	8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1
	752
	
	

	9
	精密电子分析天平
	1
	FA2104(万分之一精度)
	
	

	10
	精密电子天平
	1
	JA2003（千分之一精度）
	
	

	11
	pH计
	1
	PHS-3E
	
	

	12
	生物显微镜
	1
	XSP-2CA

	
	

	13
	立式压力蒸汽灭菌器
	1
	BXM--30R
	
	

	14
	冰箱
	1
	BCD-202GM
	
	

	15
	超纯水机
	1
	FST-IV-20
	
	








[bookmark: _Toc9714][bookmark: _Toc536529686][bookmark: _Toc476314975]6预警与信息报送
[bookmark: _Toc536529687][bookmark: _Toc30387][bookmark: _Toc476314976]6.1报警、通讯联络方式
(1)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环境应急工作日常办事机构设在中控室，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24小时负责人为厂长，值班电话为15350047666。
(2)污水厂应急指挥中心成员手机24小时开机，发生紧急情况时可通过手机联系、传递有关应急信息和命令。
(3)厂区污水进、出水口设置了自动在线监测系统，可实时监控进出水水质情况。
[bookmark: _Toc27872][bookmark: _Toc536529688][bookmark: _Toc476314977]6.2信息报告与处置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事件责任人或负有监管责任的人员发现突发环境事件后，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并立即向污水厂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同时组织现场调查。
污水厂应急指挥中心接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后，立即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同时根据现场事态发展情况，决定是否向周边企业请求支援，若超出企业应急救援能力时，立即向东乡区人民政府、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报告。
6.2.1信息上报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启动Ⅰ级应急响应级别的，污水厂应急指挥中心及时向东乡区人民政府、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报告，若涉及安全生产事故导致的突发环境事件，及时上报东乡区应急管理局。
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
(1)初报
初报是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首次上报。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应急指挥中心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立即进行核实，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做出初步认定。
初报可采用电话直接报告，主要内容包括：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数据、人员受害情况等环境敏感点受影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并提供可能受到突发环境事件影响的环境敏感点的分布示意图。
(2)续报
续报在查清突发环境事件有关基本情况后随时上报。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视突发环境事件进展情况可一次或多次报告。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突发环境事件有关确切数据、发生的原因、过程、进展情况、危害程度及采取的应急措施、措施效果等基本情况。
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事件级别发生变化的，当按照变化后的级别报告信息。
(3)处理结果报告
处理结果报告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上报。处理结果报告采用书面报告，处理结果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出具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处理结果报告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立即报送。
6.2.2信息搜集与发布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为了让社会了解客观事实真相，防止不利于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和社会安定的谣言和信息产生、流传，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立即开展信息搜集工作，并及时向东乡区人民政府、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报告，由政府有关部门发布准确信息。




[bookmark: _Toc476314978][bookmark: _Toc19710][bookmark: _Toc536529689]7应急响应和措施
[bookmark: _Toc536529690][bookmark: _Toc476314979][bookmark: _Toc12515]7.1分级响应机制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3_1]根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按照突发事件严重性和紧急程度，可分为特别重大环境事件(Ⅰ级）、重大环境事件（Ⅱ级）、较大环境事件（Ⅲ级）、一般环境事件（Ⅳ级），具体分级标准见表7.1-1。
表7.1-1   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
	事件级别
	判定标准

	特别重大环境事件(Ⅰ级）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上急性死亡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重大跨国境影响的境内突发环境事件。

	重大环境事件
（Ⅱ级）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下急性死亡或者10人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跨省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较大环境事件
（Ⅲ级）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10人以下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一般环境事件
（Ⅳ级）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5.Ⅳ、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厂区内或设施内局部辐射污染后果的;铀矿冶、伴生矿超标排放，造成环境辐射污染后果的;
6.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根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风机原则，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为一般环境事件。
同时，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按照厂区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性、紧急程度、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及可控性，将自身突发环境事件分为三级：①Ⅰ级响应级别——超出公司的范围，可能造成厂区及周边范围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②Ⅱ级响应级别——超出班组的范围，可能造成厂区范围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③Ⅲ级响应级别——事故班组影响范围内的突发环境事件。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等级启动条件见表7.1-2。
表7.1-2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等级启动条件一览表
	响应级别
	响应主体
	启动条件

	Ⅰ级
	东乡区人民政府、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
	污水处理装置故障、停电等引起超标污水较长时间排放，进入周边河流，可能危及周边环境安全

	Ⅱ级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
	①污水输送管道破裂、污水处理效率降低等引起污水超标排放，但未污染到周边河流、土壤、地下水，公司可控；
②除臭系统异常；
以上事件发生后经研判厂区可控，可能危及厂区范围内环境安全或公众安全

	Ⅲ级
	事故班组
	①污水处理装置故障，事故班组人员及时修复，未对出水水质产生影响；
②实验室危化品小剂量泄漏，未造成泄漏区域环境危害或人员损伤；
以上事件发生后班组可控，可能危及事故工段内环境安全或公众安全。


当启动Ⅰ级响应时，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应急指挥中心在10分钟内向东乡区人民政府和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报告。
污水厂应急响应分级流程见图7.1-1。
[image: ]
图7.1-1   应急响应分级流程图
[bookmark: _Toc476314980][bookmark: _Toc536529691][bookmark: _Toc21477]7.2现场应急措施
7.2.1地表水环境风险处置措施
①泄漏
若公司某条输送管道发生破裂，污水可能泄漏至厂区地面漫流，发现后作业人员及时关闭该输送管道上游阀门，由维修人员对管道进行维修，污水厂厂区地面除绿化部分外全部硬化处理，泄漏污水可通过厂区雨污管网回流至污水处理设施进水口，重新处理。
②进水水质超标
污水处理厂设置进水水质在线自动监测装置，同时化验室员工日常定期取样化验进水水质，一旦发现进水水质超标，立即联系上游重点排污单位，对其污水排放情况进行收集，并要求其立即停止排放超标污水，待其污水达标后方可向收水管网排水，同时针对超标污染物，对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参数进行调整，确保已收污水达标排放。
③出水水质超标
污水处理厂设置出水水质在线自动监测装置，同时化验室员工日常定期取样化验出水水质，一旦发现出水水质超标，立即检查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并暂停出水外排。若出现单套处理设施运行参数控制不当、污泥活性降低或装置故障等，进而导致污水处理站运行不稳定，处理效率降低的污水超标排放事故时，公司应急指挥中心通过控制污水流量、生化反应时间、水力停留时间、调整污泥沉降比、排泥时间等运行参数最大限度保证污水厂处理效率，确保废水达标排放。
④污水处理设备故障
污水厂关键工序如粗格栅、细格栅、污水提升泵、污泥进料泵、污泥脱水机等均设有备用设备。同时污水厂现有生化处理系统，各系统均独立运行，各组生化处理系统均设置2组子单元并列运行，一旦单组处理系统故障情况下，可通过污水厂流量分配管路对其余各组处理系统进水水量重新分配，确保不出现污水直接排放的情况。
⑤突发性自然灾害等
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外部原因，如地震等突发性自然灾害等情况可能导致污水未处理外排时，立即要求接管企业停止向污水厂收水管网排污，确保无超标废水外排，保证下游北港河水体功能安全。
若经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判断，超出公司应急响应能力时，及时上报东乡区人民政府、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同时采取先期处置措施并对北港河水体开展应急监测。
[bookmark: _Toc476314981][bookmark: _Toc536529692][bookmark: _Toc11393]7.3企业外部救援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根据现场情况调查和评估事件的可能发展方向，预测事件的发展趋势，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请求外援，并在明确事件不能得到有效控制，超出公司应急响应能力时，进一步向东乡区人民政府、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申请救援。
在外部救援队伍到来后，现场指挥部向救援人员详细介绍现场所涉及的风险源情况，并说明其它相关危险情况；依托有关部门或单位对企业周边环境进行监测，以确定突发环境事件的影响程度。
[bookmark: _Toc536529693][bookmark: _Toc5305][bookmark: _Toc476314982]7.4人员紧急撤离和疏散
(1)事故现场隔离方法
在事故发生后，由警戒疏散组组织人员在确定的隔离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并在明显的路段标明警示标志。
(2)隔离措施
事故现场在主要进出点由警戒疏散组把守，划定现场警戒区域，禁止与事故处理无关人员进入现场。
(3)事故现场周边区域的交通
在事故发生后，根据需要由警戒疏散组协助公安、交通部门对事故发生区域的相关道路进行交通管制，在相关路口设专门人员疏导交通。
[bookmark: _Toc536529694][bookmark: _Toc476314983][bookmark: _Toc8472]7.5应急监测
7.5.1应急监测组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环境监测组应迅速组织监测人员赶赴事故现场，负责配合东乡区环境监测站或者其他有资质检测单位（江西洪城检测有限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迅速确定监测方案，及时开展针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小型、便携、简易的仪器对污染物质种类，污染物质浓度和污染的范围及其可能的危害作出判断，以便对事故能及时、正确的进行处理。 
7.5.2应急监测要求
应急监测人员须严格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环境应急响应实用手册》、《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与处理技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等规定进行采样和分析。
根据不同形式的环境事故，确定好监测对象、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方 法、监测频次、质控要求。同时做好分工，由应急监测组长分配好任务。现场采样与监测，对污染物进行定性、定量以及确定污染范围。 
 应急监测终止后应当根据事故变化情况向领导汇报，并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提出预防措施、进行追踪监测。 
7.5.3环境风险监测方案
需要采平行样品，一份在现场进行检测，一份加入保护剂后尽快送至实验室分析。若根据污染物质类型需要，应当使用塑料广口瓶对水体的沉积物采样密封后分析。现场应急监测的仪器和方法应能快速鉴定、鉴别污染物，并能给出定性、半定量或定量的检测结果，直接读数，使用方便，易于携带，对样品的前处理要求低。现场应急监测方法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 
实验室监测方法参考《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等。 
对于所有采集的样品，应分类保存，防止交叉污染。现场无法测定的项目，应立即将样品送至实验室分析。样品必须保存到应急行动结束后，才能废弃。 
应急监测的频次根据事故发生的时间而有所变化，根据污染物的状况，在事发初 
期应当增加频次，不少于 2 小时采样一次；待摸清污染规律后可适当减少，不少于 6 小时一次；事故应急状态终止后，应对环境风险源及影响范围，继续对区域大气、地表水进行跟踪监测，24 小时一次进行取样直至恢复到自然水平。
7.5.4点位布设、采样及检测方法的选择
7.5.4.1布点原则
(1)采样段面(点)的设置一般以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地点及其附近为主，同时必须注重人群和生活环境，考虑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区域的影响，合理设置参照点，以掌握污染发生地点状况、反映事故发生区域环境的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
(2)对被污染的地表水设置对照断面(点)、控制断面(点)，必要时对地表水设置削减断面，尽可能以最少的断面(点)获取足够的有代表性的信息，同时需考虑采样的可行性和方便性。
7.5.4.2布点采样方法
(1)对于地表水环境污染事故
厂区污水发生泄漏后，若不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或采取的应急措施不完善，污染物可能流至周边地表水体，因此加强对事故发生地及周边地表水的水质监测。
①监测点位以事故发生地为主，根据北港河水流方向、扩散速度(或流速)和地形地貌等进行布点采样，同时测定流量。
②对北港河雨水泵站下游50m、100m、200m、500m、1000m、1500m、2000m处设若干点，同时在事故发生地的上游一定距离布设对照断面。
(2)对于地下水环境污染事故
①监测点位以事故发生地地下水为主，根据地下水水流方向、地下水井的分布等进行布点采样，同时监测井深和水位。
②监测点位在事故发生地、事故发生地的下游500m、1000m处设监测点，在事故发生地的上游一定距离布设对照断面(点)。
(3)对于土壤环境污染事故
①监测点位根据污染物产生类型(固体污染物抛洒污染型、液体倾翻污染型)设置不同的采样点。
②事故土壤监测要设定2～3个背景对照点。
7.5.4.3监测频次的确定
为了掌握事故发生后的污染程度、范围及变化趋势，需要实时进行连续的跟踪监测。应急监测全过程在事发、事中和事后等不同阶段予以体现，但各个阶段的监测频次不尽相同，参见表7.5-1。
表7.5-1   应急监测频次
	事故类型
	监测点位
	应急监测频次

	地表水环境污染事故
	事故发生地
	初始加密(不少于2小时采样一次)监测，随着污染物浓度的下降逐渐降低频次

	
	事故发生地下游若干点
	

	
	事故发生地上游对照点
	


应急监测组应尽快向应急救援总指挥报告有关便携式监测仪的监测结果，定期或不定期编写监测快报（一般水污染在 4 小时内，气污染在 2 小时内作出快报）。污染跟踪监测则根据监测数据、预测污染迁移强度、速度和影响范围以及主管部门的意见定时编制报告。 
7.5.5应急监测内容
应急监测内容见表7.5-2。
表7.5-2应急监测内容
	序号
	监测项目
	检测分析方法

	1
	地表水
	pH
	pH试纸、《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2
	
	SS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01-1989)

	3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 535-2009)

	4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GBT 11893-1989)

	5
	
	COD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重铬酸盐法》(GB/T11914-1989)

	6
	
	大肠杆菌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酵法和滤膜法(试行)》(HJT 347-2007)


[bookmark: _Toc476314984][bookmark: _Toc536529695][bookmark: _Toc6993]7.6应急终止
7.6.1应急终止的条件
超出公司应急能力的应急终止由上级部门最高响应级别总指挥进行应急终止；未超出公司应急能力的由应急指挥中心根据下列规定进行应急终止。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故现场得到控制，事故条件已经消除；
(2)受污染监测点水质及土壤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故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7.6.2应急终止的程序
(1)若已启动公司上一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时，由东乡区人民政府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2)若启动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由公司现场应急指挥部确认终止时机，或事件责任单位提出，经现场应急指挥部核查后，经应急指挥中心批准。
(3)应急指挥中心向所属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4)应急状态终止后，相关类别的专业救援队伍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和实际情况，继续进行环境监测和评价工作，直到其它补救措施无需继续进行为止。
(5)应急指挥中心对紧急救援工作进行总结、上报。
(6)组织好受伤人员的医疗救治，处理好善后工作。
(7)抢修救援组指导各车间恢复生产。
7.6.3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1)对现场暴露工作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和受到影响的区域进行清理。
(2)全面检查和维护生产设施设备，清点救援物资消耗并及时补充，维护保养补充应急设备、设施和仪器。
(3)应急终止后，由东乡区人民政府会告知周边社会关注区及人员环境事件危险已解除。
(4)应急指挥中心指导有关部门及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单位查找事故原因，防止类似问题的重复出现。
(5)有关环境事故专业主管部门负责编制环境事故总结报告，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于应急终止后15天内，将事故总结报告上报有关部门。
(6)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行动全过程进行评估，分析预案是否科学、有效，应急组织机构和应急队伍设置是否合理，应急响应和处置程序、方案制定执行是否科学、实用、到位，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是否满足需要等，总结经验，并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7)应急状态终止后，突发环境事件专业应急指挥部应根据东乡区人民政府或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有关指示和实际情况，委托东乡区环境监测站继续对波及区域环境进行跟踪监测，直至其他补救措施无需继续进行为止。
7.6.4应急终止后的环境管理
突发环境事件终止后，公司在上级政府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和上级政府的领导下，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终止后的环境管理工作。主要内容包括：
(1)环境应急过程评价；
(2)环境污染事故原因、事故损失调查与责任认定；
(3)提出补偿措施；
(4)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总结报告；
(5)根据应急响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修订应急预案；
(6)在东乡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向社会通报。



[bookmark: _Toc476314985][bookmark: _Toc17240][bookmark: _Toc536529696]8后期处置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按照突发环境事件损害评估办法及时组织开展污染损害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超标污水为液态，若发生泄漏和扩散后，可能会在厂区漫流造成污染，若超标污水事故排放，可污染地表水(北港河)、地下水。
[bookmark: _Toc26914][bookmark: _Toc536529697][bookmark: _Toc476314986]8.1现场恢复
在危险区上风处设立洗消站，对事故现场人员和防护设备进行洗消，防止污染物对人员的伤害。事故得到控制后，在污水泄漏事故发生地设立警戒线，除清洁净化队员外，其他人员严禁入内。
清洁净化人员根据现场污染物的性质、事故发生现场的情况等因素，在专家的指导下，进入事故现场，快捷有效地对设备和现场进行清洁净化作业，净化作业结束后，经检测安全后方可进入。
[bookmark: _Toc14417][bookmark: _Toc476314987][bookmark: _Toc536529698]8.2环境恢复
根据事故发生地点、污染物的性质和当时气象条件，明确事故泄漏物污染的环境区域。通过对污染区域进行现场检测分析，明确污染环境中涉及的化学品、污染的程度、气象条件和当地的人口等因素，确定一个安全、有效、对环境影响最小的恢复方案。通过环境恢复方案的实施，使污染物浓度到达环境可接受水平。
根据实际情况，对污染的区域进行隔离，组织善后处理组人员，按照“消毒要及时、彻底、有效，尽可能不损坏染毒物品，尽快恢复其使用价值”的原则，结合污染物的理化性质，严格按照洗消程序和标准进行洗消。
事故应急状态终止后，若涉及可能污染地下水的突发环境事件，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委托东乡区环境监测站针对环境风险源及影响范围，继续对下游区域地下水进行跟踪监测，直至恢复到自然水平。
[bookmark: _Toc536529699][bookmark: _Toc31371][bookmark: _Toc476314988]8.3善后赔偿
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有关突发事件补偿、赔偿的规定，确定补偿、赔偿数额等级标准，应急终止后，按法定程序进行相应的补偿和理赔。对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对因参与应急救援工作的劳务人员给予一定的经济报酬，对于因参与应急处置工作而伤亡的人员，给予相应的褒奖或抚恤。善后赔偿工作由善后处理组负责。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建立了突发环境事件社会保险机制，办理财产险、公众责任险、社会责任险，及时联系保险部门现场勘查，进行理赔事宜。




[bookmark: _Toc4152][bookmark: _Toc536529700][bookmark: _Toc476314989]9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476314990][bookmark: _Toc536529701][bookmark: _Toc14099]9.1通信与信息保障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建立和不断完善环境应急指挥系统、环境应急处置全公司联动系统和环境安全科学预警系统，建立完善救援力量和资源信息数据库，规范信息获取、分析、发布、报送格式和程序。配备必要的有线、无线通信器材，确保本预案启动时环境应急指挥中心和有关部门及现场各专业应急小组间的通讯畅通。
利用网络、板报、宣传栏等媒体进行环境污染防治及应对突发性环境事件灾害知识的宣传，对全公司职工开展环境事件灾害避险、自救、互救等知识教育，增强全体职工防灾减灾意识。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设立应急办公室24小时值班备勤，配备各类通信设备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476314991][bookmark: _Toc21520][bookmark: _Toc536529702]9.2应急队伍保障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设立了应急指挥中心，事故现场设立现场应急指挥部。应急指挥中心由技术专家组、现场应急指挥部、应急救援小组组成。涉及多个生产设施或影响重大的事故，由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应急救援协调指挥工作，组织有关部门成立现场指挥部。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通过日常针对性地开展应急防治与救灾演练，提高其应对突发事件的素质和能力。抢修救援组配备专业堵漏技能工人，负责维护抢修工作。同时充分利用社会应急资源，提供应急期间的抢险抢修、物资供应、医疗卫生、治安保卫、交通维护和运输等应急力量的保障。
[bookmark: _Toc476314992][bookmark: _Toc11485][bookmark: _Toc536529703]9.3应急物资装备保障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根据自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的需要和特点，储备有关物资和装备，统一管理、登记应急物资和装备的类型、数量、性能和存放位置，建立完善的保障措施。当突发环境事件超出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应急能力时，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应急指挥中心可向东乡区人民政府、抚州市东乡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申请救援。
[bookmark: _Toc536529704][bookmark: _Toc9688][bookmark: _Toc476314993]9.4经费及其他保障
(1)经费保障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后勤保障组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必要的资金准备，保障救援物资、危险源监控、应急队伍建设、物资设备购置、应急预案演练、应急知识培训和宣传教育等工作资金需求。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经费，由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后勤保障组统一列支和分配。
(2)技术保障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积极与东乡区人民政府及环保部门加强联系，充分利用自身的环境监测设施和消防救援队等应急队伍，确保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能迅速组织对环境事件进行应急处理。
(3)后勤保障
建立环境污染事故应急车辆征用和群众应急生活保障机制，保证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故时能有效的疏散转移群众，保证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事发地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住处和必要的医疗条件，确保正常秩序。





[bookmark: _Toc476314994][bookmark: _Toc14514][bookmark: _Toc536529705]10应急培训和演练
[bookmark: _Toc536529706][bookmark: _Toc476314995][bookmark: _Toc12016]10.1培训
为提高应急人员的技术水平与救援队伍的整体能力，以便快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救援，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至少每年开展一次应急救援培训。应急培训意在锻炼和提高队伍在遇到突发环境事件情况下能够快速抢险堵源、及时营救伤员、正确指导和帮助群众防护或撤离、消除危害后果、开展现场急救和伤员转送等应急救援技能和提高应急反应综合素质，有效降低事故危害，减少事故损失。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应急预案的培训工作。根据预案实施情况制订培训计划，采取多种形式对应急人员、员工与公众进行法律法规、应急知识和技能的宣传与培训。培训做好记录和培训评估，记录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等信息，并建立培训档案。
应急培训的内容和方式见表10.1-1。
表10.1-1   应急培训的内容和方式一览表
	项目
	培训对象
	内     容

	培训内容
	应急管理人员
	a.环境风险源的分布与事故风险，重点针对污水处理站事故；
b.事故报警与报告程序、方式；
c.环境风险事故抢险处置措施；
d.各种应急设备设施及防护用品的使用；
e.应急疏散程序与事故现场的保护；
f.医疗急救知识与技能。

	培训内容
	应急人员
	a.可能的重大环境风险事故及其后果；
b.事故报警与报告；
c.急救设施的正确使用；
d.泄漏处置与化学品基本防护知识；
e.疏散撤离的组织、方法和程序；
f.自救与互救的基本常识。

	
	监测人员
	a.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b.应急监测的基本方法；
c.便携式现场应急监测仪器的使用方法；
d.污染物的快速监测方法；
e.监测布点和频次基本原则；
f.现场监测人员自身防护的要求；
g.应急监测设备、耗材和试剂的日常维护和保养等。

	培训方式
	--
	培训的形式可以根据实际特点，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如定期开设培训班、上课、事故讲座、广播、发放宣传资料等，使教育培训形象生动。

	培训要求
	--
	a.针对性：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及承担的应急职责不同，对不同的人员予以不同的培训内容；
b.周期性：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培训。


[bookmark: _Toc536529707][bookmark: _Toc1860][bookmark: _Toc476314996]10.2演练
10.2.1应急演练的目的
演练的目的是评估应急预案的各部分或整体是否能有效的付诸行动，验证应急预案应急可能出现的各种环境污染事故的适应性，找出应急准备工作中需要改善的地方，确保建立和保持可靠的通信渠道及应急人员的协同性，确保所有应急组织都熟悉并能够履行他们的职责，找出需要改善的潜在问题，提高整体应急反应能力。
10.2.2应急演练范围与频次
应急演练实施阶段是指从宣布初始事件到演练结束的整个过程。演练过程中参演应急组织和人员尽可能按照实际紧急事件发生时响应要求进行演示，由参演组织和人员根据自己关于最佳解决办法的理解，对事故作出响应行动。除定期进行全面的演练和训练外，还要针对通讯、医疗、泄漏控制、监测、净化和清洁以及人员疏散等关键要素进行演练。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根据自身特点，每年组织至少一次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
10.2.3应急演练的准备和实施
①编制演练方案。预案演练由应急指挥中心负责组织，并确定演练目的、原则、规模、参演的部门；确定演练的性质和方法，选定演练事件与地点，规定演练的时间尺度和公众参与程度；确定实施计划、设计事故情景与处置方案。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演练情景尽可能真实，并考虑应急设备故障问题，以检测备用系统。
②制定演练现场规则。演练现场规则是指确保演练安全而制定的对有关演练和演练控制、参与人员职责、实际紧急事件、法规符合性等事项的规定或要求。
③培训评估人员。应急指挥中心确定评估人员数量和应具备的专业技能，指定评估人员，分配各自所负责评估的应急组织和演练目标。
④预案演练实施。利用应急处置涉及的设备和物资，针对事先设置的突发事件情景及其后续的发展情景，通过实际决策、行动和操作，完成真实应急响应的过程，从而检验和提高相关人员的临场组织指挥、队伍调动、应急处置技能和后勤保障等应急能力。
10.2.4预案评估和修正
（1）预案评估
企业经预案演练后应进行讲评和总结，及时发现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中的问题，并从中找到改进的措施。
评估的内容有：
1)通过演练发现的主要问题；
2)对演练准备情况的评估；
3)对预案有关程序、内容的建议和改进意见；
4)在训练、防护器具、抢救设置等方面的改进意见；
5)对演练指挥部的意见等。
（2）预案修正
1)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经演练评估后，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进行修正、补充、完善，使预案进一步合理化；
2)应急救援危险目标内的设备、装置有所变化，应对原预案及时进行修正。
3)当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工程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应对原预案及时进行修正。
10.2.5应急演练总结
演练结束后，要进行总结和评估，以检验是否达到演练目标、应急准备水平是否需要改进。应急指挥中心在演练结束期限内，根据在演练过程中收集和整理资料，编写演练报告。
演练总结报告的内容包括：演练目的、时间和地点、参演单位和人员、演练方案概要、发现的问题与原因、经验和教训，以及改进有关工作的建议等。
在演练结束后应将演练计划、演练方案、演练总结报告等资料归档保存。
对于由上级有关部门布置或参与组织的演练，或者法律、法规、规章要求备案的演练，将相应资料报有关部门备案。











[bookmark: _Toc476314997][bookmark: _Toc536529708][bookmark: _Toc14028]11奖惩
[bookmark: _Toc408][bookmark: _Toc476314998][bookmark: _Toc536529709]11.1责任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应急处置工作实行行政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bookmark: _Toc476314999][bookmark: _Toc19512][bookmark: _Toc536529710]11.2奖励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2)防止或抢救事故灾难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免受损失或者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它特殊贡献的。
[bookmark: _Toc536529711][bookmark: _Toc1468][bookmark: _Toc476315000]11.3惩罚
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应急指挥中心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重要情况或应急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按照相关法规和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管理制度规定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理；对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536529712][bookmark: _Toc476315001][bookmark: _Toc32180]12预案的评审、发布和更新
[bookmark: _Toc5683][bookmark: _Toc476315002][bookmark: _Toc536529713]12.1预案评审、备案
(1)内部评审
由东乡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根据应急演练的结果以及其他相关信息，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应急预案进行评审，以确保预案的持续适宜性、有效性和科学性。评审时间和评审方式依具体情况而定。
(2)外部评审
应急预案发布前，应报送受理备案登记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审查。
(3)备案
应急预案经评审修改完善后，由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东乡分公司总经理签发后正式发布，并抄送给有关部门、社区和政府部门，建立发放登记，记录发放时间、发放分数、接收部门、接收时间、签收人等有关信息。同时按规定报有关部门备案。
更新后的应急预案重新进行评审发布并及时备案。
[bookmark: _Toc536529714][bookmark: _Toc476315003][bookmark: _Toc16816]12.2预案更新
应急预案每三年至少修订更新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对应急预案进行及时更新：
(1)面临的环境风险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重新进行环境风险评估的；
(2)生产工序生产工艺和技术发生变化的；
(3)应急管理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发生重大变化的；
(4)环境应急监测预警及报告机制、应对流程和措施、应急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
(5)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6)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对环境应急预案作出重大调整的；
(7)周围环境或者环境敏感点发生变化的；
(8)环境应急预案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发生变化的；
(9)公司按照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中整改计划整改后；
(10)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公司认为适时修订的其它情形。





[bookmark: _Toc476315004][bookmark: _Toc15805][bookmark: _Toc536529715]13预案的实施和生效的时间
(1)本预案由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东乡分公司制定发布，由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东乡分公司负责解释与组织实施。
(2)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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